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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高院发布6起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王利军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日前通报2020年以

来全区法院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工作情况，发布了6

起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

型案例。

杨某涉嫌挪用资金案

【基本案情】因拟成立

新公司，6家公司口头约定

由甲公司在银行开设账户，

各发起人向该账户存入投

资款，由甲公司代为保管，

杨某为甲公司董事长。2014

年3月，甲公司财务总监朱

某要求出纳员将账户内 5

家发起公司用于成立新公

司的投资款1000万元转账

至某公司账户，某公司为甲

公司出具收据。事后，朱某

就该事项向杨某汇报。2014

年4月1日，某公司将1000

万元转回至账户内。2014

年7月29日，新公司召开股

东会，会议经表决决定新公

司用发起人账户的投资款

出借给某公司 1280 万元。

2014 年 7 月 30 日，杨某要

求朱某从发起人账户向某

公司转账人民币 1280 万

元。后某公司股东向公安机

关报案，公诉机关以杨某涉

嫌挪用资金罪向通辽市科

尔沁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人民法院经审理并严格审

核相关证据，最终依法认定

杨某无罪。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

起典型的因企业股东经济

纠纷及企业经营中存在不

规范行为而引发案件，法院

在认真审核证据，正确适用

法律的基础上，严格区分经

济纠纷和刑事犯罪，认定杨

某尚未达到适用刑法评价

的标准，最终宣告无罪。本

案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罪

刑法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

则，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

政策的具体表现，对于稳定

民营企业家预期，保障企业

家安心干事创业，具有示范

意义。

范某与某公司合作开

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2011 年8

月1日，某公司给范某出具

一张收到项目投资款1000

万元的收据。后双方约定某

公司用 8 处房产抵顶范某

的500万元，范某向某公司

出具500万元的收条，某公

司向范某出具8张收到500

万元房款的收据。上述房屋

范某未实际接收，某公司称

范某不接收，范某称某公司

不交付。经二审法院到不动

产登记部门查询，案涉房产

无网签、无抵押、无查封，具

备交付条件。某公司同时认

为投资项目亏损，以房抵债

之外的 500 万元应进行合

作清算，共担亏损。范某向

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某公司

返还投资款 1000 万元。一

审法院判决某公司返还以

房抵债部分的500万元，另

外500万元应清算，驳回范

某此部分 500 万元的诉讼

请求。范某和某公司均不服

一审判决，双方上诉至内蒙

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

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

某公司返还范某投资款

500万元，以房抵债约定价

值 500 万元的房产范某可

随时到某公司接收。

【典型意义】本案原告

范某为台商。案件涉及对双

方之间法律关系性质、合同

成立、合同效力、投资款返

还、以房抵债等多个审判实

践中疑难复杂法律问题的

分析和判断，二审法院在双

方并未签订合作开发合同

和以房抵债合同的情况下，

根据案件客观实际情况，撤

销一审法院仅判决某公司

返还以房抵债部分 500 万

元，另外500万元投资款未

予支持的判决。在认为某公

司应返还 500 万元投资款

的同时，对双方之间以房抵

债行为予以确认，范某可随

时持 8 张房产收据到某公

司接收房屋，较一审判决更

加充分的保护了范某的财

产权益。

王某与某公司股东知

情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2008 年，

王某与徐某出资成立了某

公司，王某于2020年1月向

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各

发出一份查阅公司账目的

申请书，申请查阅公司账簿

等相关资料。某公司在收到

申请后，以王某查阅资料的

目的存在不正当可能性为

由，一直未提供账簿及相关

资料供王某查阅。王某向包

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判令某公司提供

公司2011年至今股东大会

会议记录、会计账簿等相关

资料。一审法院认定王某作

为某公司的股东，享有相应

的股东知情权，某公司未举

证证明王某行使知情权目

的存在不正当的可能性，故

判令某公司限期提供公司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会计账

簿等相关资料给王某。某公

司不服，提起上诉。包头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中，

人民法院依法维护了王某

的股东知情权，保障投资者

维权渠道畅通，促进企业在

正常公司治理的轨道上行

稳致远，为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贡献智慧与力量。

乌海黑猫炭黑与乌海

黑猫三兴破产重整案件

【基本案情】债权人乌

海黑猫炭黑有限公司以乌

海黑猫三兴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黑猫三兴）

到期不能支付其货款，但具

有挽救价值为由向乌海市

中院申请对黑猫三兴破产

重整。乌海市中院经审查发

现，黑猫三兴由于运行资金

严重短缺等原因导致公司

被迫全面停产，审计结论显

示资不抵债。乌海市中院裁

定受理破产重整后，依次展

开了债权申报、审查确认工

作及评估审计工作。完成上

述工作后，乌海市中院、管

理人、投资人根据黑猫三兴

的实际情况作出了有利于

所有普通债权人权益的重

整计划草案，并于2019年7

月 3 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表决通过了该草案，现破产

重整计划正在有序执行过

程中。

【典型意义】本案破产

重整计划执行之时，正值新

冠疫情基本被控制，企业复

工复产的高峰期，为妥善解

决疫情原因导致的破产重

整计划履行实际困难，服务

企业复工复产，确保企业继

续顺利履行破产重整计划，

乌海市中院指导并督促管

理人及债务人及时按照《重

整计划》清偿债务，根据实

际情况依法对重整计划的

履行进行适当调整，并及时

作出相关裁定。仅用不到3

个月的时间就成功审结乌

海市首例超2亿资产、涉及

300 余名职工的黑猫三兴

破产重整案，取得了良好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同

时，本案也是府院联合协调

工作机制实施成功的典型

案例。在地方党委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本案的有序高效

推进，既最大限度地保护了

所有债权人的利益，又尊重

了投资人的自主决策权利。

解决了黑猫三兴沉重的历

史包袱问题，实现了企业设

备技术改造，盘活企业资

产，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营造

法治营商环境服务和保障

作用。

某养殖场与某旗人民

政府行政补偿案

【基本案情】某旗人民

政府于2018年5月印发《某

旗依法关闭或搬迁畜禽禁

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工作方

案》，该方案中载明“2.组织

实施（2018 年 7 月 1 日~12

月 31 日）。（1）下达关停通

知书，要求拟关闭或搬迁的

养殖场停止畜禽养殖活动。

（2）聘请评估公司对拟关闭

或搬迁养殖场进行资产评

估。……（6）对已经完成关

闭或搬迁工作的养殖场，进

行为期7天的公示，无异议

后，申请旗财政局及时拨付

补偿资金。……”某旗政府

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印发

《关于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

关停的通知》，并于2018年

6月2日向某殖场投资人康

某送达。康某按照要求自行

停止养殖活动。某养殖场于

2019年5月27日向某旗政

府邮寄补偿申请书，某旗政

府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

月内未答复。某养殖场提起

诉讼，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某旗政府对某养

殖场进行评估补偿。某旗政

府不服，以下发关停通知书

行为系合法履职且没有给

对方造成损失为由提起上

诉。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中，

某旗政府以某养殖场位于

禁养区为由作出关停决定，

并告知限期处理完现有生

猪，客观上导致某养殖场不

能正常经营并产生损失，某

旗政府应当承担补偿责任。

人民法院通过判决限期政

府履行补偿职责的方式，既

有效化解行政争议，注重保

护行政相对人的合理信赖

利益，确保被关停养殖场补

偿权益尽早实现，又实现了

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立法

目的，促进地方政府不断提

高依法行政工作水平，改善

地方营商环境，维护法治政

府、诚信政府的良好形象。

王某与某建设集团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王某因与

某建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向法院申请诉前

财产保全，请求冻结建设公

司在某区建设指挥办公室

应付工程款220万元。霍林

郭勒市人民法院经审查后，

裁定冻结了上述应付工程

款220万元。建设公司在收

到保全裁定书后，以法院的

财产保全措施影响公司的

生产经营为由，以其关联企

业某水泥公司所享有使用

权的面积的工业用地提供

担保，并作出保证承诺，王

某如胜诉，保证其220万元

的权益实现。霍林郭勒市人

民法院经过综合审查，解除

对建设公司应付工程款

220万元的冻结，改为查封

水泥公司所享有使用权的

工业用地。

【典型意义】本案中，

被保全人某建设公司提出

变更保全标的物的申请，霍

林郭勒市人民法院综合考

量原标的物和变更标的物

的财产价值、兑现难度、处

置程序等方面，依法允许被

保全人变更保全标的物，既

满足了原告申请财产保全

的目的，又保障了企业的正

常生产经营，真正从化解

矛盾、减少纠纷的层面妥

善处理问题，平等对待包

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每一类

市场主体，让企业既感受

到法律的威严，也体会到

司法的温度，为保障民营

企业等市场主体合法权

益，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

改善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

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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